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专列一条部署“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指明了实践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打造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承载着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十四五”期间，我国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公共服务持续优化，“村字号”文体活动遍地开花，一个个风貌各异、活力满满的村庄闪耀希望的田野。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展望未来，即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仍将有数亿人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活质量、发展机会与精神面貌，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成色，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十五五”时期，必须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补短板、提质效，为全面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
[bookmark: _GoBack]要创造优质宜居的生活空间，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什么样的生活空间才称得上“优质”？一方面，要有鸟语花香的诗意栖居。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守护好乡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悠悠乡愁。另一方面，要有一应俱全的设施服务。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推动水、电、路、气、网以及现代物流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要打造富有活力的生产空间，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是农民安居的家园，也是产业发展的热土。只有产业兴旺起来，才能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更多流向农村，乡村才有活力、有人气、有奔头。要立足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着力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农民能干的尽量让农民干，企业干自己擅长的事，加快形成企业和农民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要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空间，涵养乡村文明新风。乡村不仅是地理空间的集合，更是情感相依、文化相承的精神家园。建设和美乡村，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走乡村善治之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有效治理方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要铸精神文明之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增加更多富有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产品供给，不断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我们要建设的和美乡村，既有自然生态之美，也有人文精神之魂；既有产业兴旺之实，也有文化繁荣之丰；既有现代设施之便，也有乡风民俗之淳……这是一项目标多元、内涵丰富的长期任务，也是一项覆盖面广、系统性强的复杂工程。回望20多年前，浙江“千万工程”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入手，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由点及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为我们提供了生动样板、积累了宝贵经验。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回应农民诉求，在稳扎稳打、久久为功的实干中，把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化为现实。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昂扬的干劲，一笔一画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让繁荣的乡村与繁华的城市交相辉映，共同奏响强国建设的时代乐章。

